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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瀛海交通于今为盛，凡都邑钜阜，无一非商战之场，而华侨之流寓南洋者，生齿日

益繁庶，按国际私法向据其人之本国法办理，如一遇相互之诉讼，彼执大同之成规，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

不可以道里计。是编为振斯弊，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悉采用普通之制，以均彼我而

保公平。

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学术之精进由于学说者半，由于经验者半，推之法律，亦何莫不然？以故各国法律

愈出后者最为世人注目，义取规随，自殊剽袭。良以学问乃世界所公，初非一国所独也。是遍关于法人及土地债

务诸规，采用各国新制，既原于精确之法理，自无锉枘之虞。

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立宪国政治几无不同，而民情风俗一则由于种族之观念，一则由于宗教之支流，

则不能强令一致，在泰西大陆尚如此区分，引其为亚欧礼教之殊？人事法缘于民情风俗而生，自不能强行规抚，

致贻削趾就履之诮。是编凡亲属婚姻继承等事，除与立宪相背酌量变通外，或本诸经义，或参诸道德，或取诸现

行法制，务期整觞风纪，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蔽。

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文子有言：“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水圆，盘方水方。”是知匡时救弊，贵

在转移，拘古牵文，无裨治理。中国法制历史大抵稗贩陈编，创制盖寡。即以私法而论，验之社交非无事例，征

之条教，反失定衡，改进无从，遑谋统一？是编有鉴于斯，特设债权物权详细之区域，庶几循序渐进，冀收一道

同风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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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悦动态

� 本所合伙人章琦律师成功办结一起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侵犯计算机网络域名及其他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本案的终审判决书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与中国法院网主办的中

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上全文公开，详情可访问：

http://ipr.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_sfws.php?id=26884

� 本所高级合伙人贺国良律师、廖红梅律师受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盛大网络的委托，就

某犯罪嫌疑人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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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于近日荣获 2007-2008年度“静安区十佳律师事务所”优秀称号。

� 本所合伙人章琦律师、廖红梅律师受邀参加 2009 东亚地区知识产权法律研讨会。

� 本所合伙人李刚律师代理的浦东法院金融审判庭第一案“颜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

纷案”开庭。

� 南码头街道领导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亲临本所并赠予“为民解忧、共建和谐” 锦旗一幅。

� 本所高级合伙人贺国良律师访问 73181 部队并签署共建协议书。

� 法规速递:《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商总局”）于 2009年 1月 14日正式发布了《股权出资登记管理

办 法 》（“《办法》”），并已于 2009年 3月 1日起开始施行。《办法》的发布在全国范围内为股权出

资登记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它的出台也是工商总局为落实国务院应对金融危机、促进

投资政策的具体举措之一。

背景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

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同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进一步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

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上述规定在原则上认可股权可以作为出资方式的同时，也赋予了工商总局制定这一办法的职

权。

从 2006年开始，工商总局开始部署和陆续批准上海、江苏、浙江、重庆、成都、山东和广东

等地工商机关开展股权出资登记试点，这些地方的工商机关也相继出台了在各自辖区范围内适用

的股权出资登记办法。其中，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8年 8月 27日发布了《公司股权出资

登记办法》（“《上海办法》”），并同时废止了于 2007年 12月 25日发布的《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

办法》。

主要内容

� 投资人可以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统称为“股权公



公司法律简报 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

《公司法律简报》对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的评述，并非律师正式法律意见。如您对《公司法律简报》有任何意

见和建议，或对其中的问题感兴趣，请与本律师联系。

3

司”）的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统称为“被投资公司”）。

�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转让。

� 《办法》对禁止用以出资的股权进行了列举：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已被设立质权；

已被依法冻结；股权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股权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等。

�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过评估，并且全体股东以股权作价出资金额和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

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 新设公司的股权出资应自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公司增资的股权出资，应在被

投资公司申请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前实际缴纳。

� 投资人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的，股权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

将该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被投资公司的变更登记。

� 投资人以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出资股权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应

当按照规定经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其他股权依照法定

方式转让给被投资公司。

评析

� 股权作为一种新的出资方式，一方面可以丰富股权权能，增加股权利用的渠道，同时降低转

让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本链条的纽带作用，在维系投资人对原有公司和产业的控制

力的同时，实现投资向新的领域和产业转移，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和重组兼并。

� 《办法》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

���� 投资人、股权公司和被投资公司身份的界定

�《办法》对境外主体是否可以作为投资人未作规定。而早于《办法》出台的《上海办法》，

则明确规定了投资人必须是具备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和企业（不包括港澳台）。

�《办法》未限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作为股权公司。而《上海办法》中由于对投资人的身份

进行了限定，即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中的外方股权不能作为出资方式。

�《办法》未禁止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作为被投资公司。而《上海办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

业不得作为被投资公司。

���� 股权出资的认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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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对认缴期限的规定是一年，《公司法》的规定是两年（投资公司可以是五年）。《上海

办法》则与《公司法》规定相同。

���� 首次出资能否以股权形式缴付

《办法》和《公司法》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但《公司法》有首次缴付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

的 20%和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限制。《上海办法》中则明确规定首次出资不得以股权出资。

���� 股权出资是否需经过股权公司除投资人外的其他股东半数通过，是否受限于其他股东的

优先购买权

《办法》对这两个问题均未规定，《公司法》对这两个问题均有明确肯定性的规定，而《上海

办法》仅规定了需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但未规定其他股东是否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如需行使优

先购买权，又存在如何与评估作价程序衔接的问题等。

� 结语

对于上述模糊问题，尚需在实践中予以明确。我们建议投资人在实施股权投资行为时，应向

有管辖权的工商部门沟通咨询。

如需了解更多资讯，可以访问上海公司律师网（www.company-lawyer.net）。

http://www.company-lawyer.net

